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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委统战部 

202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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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 

 

 

     

  

申请人向属地县（市、区）民宗局提

出申请 

 

市民宗局复审（2个工作日） 

审批意见转交属地，属地告知申请人 

（2个工作日内） 

 

（需要资料）：未满十八周岁公民

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

明材料： 

1.书面申请书；根据生父（母）

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的，书面

申请书应当由直接抚养的一方签

署；根据养父（母）的民族成份提

出变更申请的，书面申请书应当由

公民养父母共同签署；根据继父

（母）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

的，书面申请书应当由与公民共同

生活的生父（母）与继母（父）共

同签署。申请之日公民已年满十六

周岁的，申请人应当征求公民本人

的意见。 

2.公民本人的居民户口簿及公

民的养（继）父（母）的居民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 

3.依据生父（母）的民族成份申

请变更的，需提供离婚证明；依据

继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

需提供生父（母）与继母（父）的

婚姻关系证明；依据养父（母）的

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提供收养

证明； 

4.如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父母

子女关系的，需提供公民户籍所在

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出具的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变更民

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由本人提交的书面申请书； 

2.公民本人及其父母的居民户

口簿、居民身份证（原件）； 

3.如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公民

与父母子女关系的，需要提供公民

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出具的父母子女关系证

明。 

 

审查不合格，予以退

件，并告知 

要件不全，不予接件

（一次性告知补正资

料） 

 

属地民宗局初审（1个工作日） 

审查通过 

业务办理地点：1216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李理 

业务咨询电话：0825-2310388 

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可

延长至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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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 

 

 

     

  

审核通过后，确定朝觐者名单，网上公示

40 日，获得排队资格 

 

县级宗教事务部门确认，进行面谈并审

核 

本地本年度朝觐名额公布后，5 日内

将资料上报市级宗教事务部门复核 

业务办理地点：1212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刘明昱 

业务咨询电话：0825-2988977 

承诺办结时限：27 日内 

办理地址：环岛中心 1212 办公室 
 

 

（需要资料） 

如：1.朝觐人员身份证、户

口簿复印件 

 

2.银行出具的个人 3 万元以

上存款证明 

 

3.朝觐报名人员健康状况表 

 

4.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

表 

 

不符合条件，在网页相

关栏目注明不符合的条

件 

下载或领取《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表》，

到县级宗教事务部门办理确认手续 

省级宗教事务部门 15 日内完成核查 

市级宗教事务部门 7日内完成复核，报

省级宗教事务部门 

朝觐人员在省级或县级宗教事务部

门报名 

存在不符合情形并经查

实后，取消排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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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向同级民宗局宗教活动场所

向县级民宗局提出申请 

（需要资料） 

1.XXX 协会（或 XXX 院校、

XXX 宗教活动场所）接受

XXX(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

资金的使用计划 

2.捐赠 XXX 协会（或 XXX

院校、XXX 宗教活动场所）的

XXX(境外组织和个人)的相

关信息材料 

3.XXX 协会（或 XXX 院校、

XXX 宗教活动场所）接受

XXX(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

的申请 

要件不全，不予接件

（一次性告知补正资

料） 

 

 
民宗局在7日内对相关申请作出审批 

业务办理地点：1212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刘明昱 

业务咨询电话：0825-2988977 

承诺办结时限：7日 

办理地址：环岛中心 1212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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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 

 

 

 

     

 

  

 
 

宗教团体向同级民宗局提交相关资料 

 
完成备案 

（需要资料） 

1.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 

2.宗教教职人员的户籍证明 

3.宗教教职人员的居民身份

证明 

要件不全，不予

接件（一次性告

知补正资料） 

 

 
同级民宗局即时审核备案资料，做好

留存备查 

业务办理地点：1212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刘明昱 

业务咨询电话：0825-2988977 

承诺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地址：环岛中心 1212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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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 
 

  
按照相关单位提出评价需求（文件），

办理或转办评价需求（2个工作日） 

针对市本级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由四

科直接开展评价工作 

针对县（市、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

由属地统战部或党群工作部开展评

价工作 

对接市直（属地）13 个相应职能部门

开展评价工作（7个工作日） 

评价对象有异议 

评价对象无异议 

评价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 

评价对象 5个工作日内

向市委统战部提出书面

申诉 

上报全省民营经济综

合评价系统 
市委统战部做出书面回复（5个工作

日） 

业务办理地点：1202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颜畅 

业务咨询电话：0825-2988059 

承诺办结时限：14 个工作日，如有申述则需

要 24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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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提出申请 

（申请回国定居四川省遂宁市，应同

时满足相应条件） 

市委统战部复审（7个工作日） 

（需要资料） 

1.华侨回国定居申请表 2

份； 

2.申请人近期正面二寸免

冠彩色照片 3 张； 

3.申请人护照复印件； 

4.申请人《自愿放弃国外

居留资格声明书》一份； 

5.申请人在国外定居、居

住的证明； 

6.我国驻外国使馆、领馆

或者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

机构的意见； 

7.申请人原户籍在我市以

外，国内户口已注销的，需

提交申请人原常住人口的注

销证明； 

8.经公证的能够保障在国

内正常生活的财产和居住证

明； 

9.18 周岁以上的申请人，

需提交中国政府制定的卫生

检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

书； 

10.拟定居在农村的，需提

交落户村委会同意落户的相

关材料 

要件不全，不予接件

（一次性告知补齐资

料） 

 

县级侨务部门初审（8个工作日） 

市委统战部审查通过后，签发《华侨

回国定居证》 

审查不合格，告知具

体情况。 

 

业务办理地点：1210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杜静 

业务咨询电话：0825-2310288 

承诺办结时限：15 个工作日 



 — 8 — 

“ ”  

7  

（五科） 

 

 

     

 

 

 

 

 

 

 

 

 

 

 

 

 

 

 

 

 

 

 

 

 

 

 

 

 

 

 

 

 

 

 

 

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至其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

管部门，填写《认定三侨生身份申请

表》 

审查通过 

将资料汇总后，统一报省侨办审核并

报省高教院公示，公示无异议的三侨

生办理加分照顾 

（需要资料） 

1.三侨生报考普通高校信

息表； 

2.认定“三侨生”身份申

请表； 

3.申请人户口、居民身份

证复印件、学籍证明； 

4.申请人与相关华侨、归

侨的亲属关系或扶养关系从

户口簿中不能确认的，应当

提交公证书； 

5.属于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的，提交该华侨定居国外有

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及我驻

外使领馆认证书、出入境记

录；属于归侨子女的，提交

该归侨由省级公安机关核发

的华侨回国定居证明（1986

年 12 月 26 日以前回国定居

没有由省级公安机关核发华

侨回国定居证明的，应当提

交本人档案中有关华侨回国

定居的资料复印件，资料复

印件由管理本人档案的组

织、人事部门确认并加盖公

章）；属于申请人是归侨学

生的，提交该申请人由省级

公安机关核发的华侨回国定

居证明。 

要件不全，不予接件

一次性告知补齐资

料） 

 

县级侨务部门初审（5个工作日） 

市委统战部复审（2个工作日） 审查不合格，告知具

体情况。 

 

业务办理地点：1210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杜静 

业务咨询电话：0825-2310288 

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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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 

 

 

 

 

 

 

 

 

 

 

 

 

 

 

 

 

 

 

企业提交申报材料 

市委台办资料初审（3个工作日） 
不符合规定的，予以退

回，不予受理 

报省委台办审批 

 

办理赴台证件 

行前教育 

（需要材料） 

1.请示； 

2.台湾邀请函； 

3.台湾邀请单位简介； 

4.在台行程表； 

5.赴台人员名单； 

6.入台证； 

7.赴台人员身份证复印

件； 

8.受邀方营业执照复印

件。 

业务办理地点：2218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胡斌 

业务咨询电话：0825-2623122 

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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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提交加分申请 

各县（市、区）台办、市直园区党群工作部初审 

市委台办复审（2个工作日） 

报省台联审核 

报省台办审批 

（需要材料）： 

1.本人高考加分

申请； 

2.学籍证明； 

3.高考考生登记

表； 

4.本人身份证件

（台胞证或居住

证）原件和复印件 

业务办理地点：2218 办公室 

业务联系人：胡斌 

业务咨询电话：0825-2623122 

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 


